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第1261次委員會議決議
                                   會議日期：95.7.31
一、本會第1260次委員會議紀錄，報請  公鑒。

結論：備查。
二、行政院交議，經濟部陳報「建置遊艇製造基礎公共設施計畫書」一案，提請  討論。

結論：

(一)本案經濟部所報「建置遊艇製造基礎公共設施計畫」，旨在促進我國產業朝巨型豪華遊艇發展，並可提高我國遊艇產業產值10％，對於遊艇產業根留台灣，強化競爭力等皆有助益，原則同意。惟興達港遊艇專區之確切區位宜再詳加檢討，以整體產業發展為優先考量，並請經濟部限期與高雄縣政府協商。
(二)本案建設包括高雄港臨海新村漁港西南側碼頭之挖鑿及基礎結構加強、下水設備及土木工程設備、興達港工11、工12碼頭基礎結構加強、下水設備及土木工程建設等，概估所需經費共計約4.5億元（高雄臨海新村約需2.11億元、興達工11、工12約需1.99億元），擬分年編列96年0.11億元、97年3.23億元、98年1.16億元，以及請准於額度外匡列公務預算一節，原則同意。請經濟部依「政府公共建設計畫先期作業實施要點」之規定辦理。至有關計畫年期由2年改為3年一節，請經濟部評估是否會因延長年期，而錯失商機。
(三)至本案是否採委辦方式由地方政府辦理或由經濟部工業局自行辦理一節，請經濟部自行評估各種辦理方式之優缺點後，依相關規定擇優推動。如係採委辦方式辦理，請經濟部應嚴予監督，以維工程品質。
(四)未來遊艇之下水航行或試俥，應請主管機關依商港法相關規定向高雄港務局提出申請。
(五)有關遊艇產業之發展，請經濟部作整體規劃，研擬發展策略，其有需國有土地支援者，請洽財政部研訂妥適辦法，俾利該產業永續發展。 

三、經濟部陳報「國土復育策略方案暨行動計畫實施計畫(94-96年經濟部部分)」一案，提請  討論。

(一)本案經濟部所報94至96年度實施計畫，核有需要，原則同意，並依行政院94年12月7日第2969次院會 院長指示，優先提送行政院核議，俾交由經濟部如期推動，加速辦理。
(二)本案計畫內容分為先期作業部分及實際工程計畫部分，經費分別由年度政府公共建設計畫公務預算及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特別預算中支應，所需經費額度應依年度預算審查結果決定。
(三)請經濟部依計畫期程如期完成相關規劃及設計，加速完成具體十年實施計畫，俾達成國土復育目標。 

(四)請經濟部自96年度起，逐年陳報前一年度工作檢討報告，送國土復育策略方案暨行動計畫專案小組備查。

(五)其餘各相關部會修訂中之實施計畫，請儘速完成修訂及部會內部彙整工作後，再提報經建會專案小組審議，俾依部會別陳報行政院核議。
（散會：下午5時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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